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复习指导（二）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6_B0_91_E

4_BA_8B_E8_AF_89_E8_c36_482943.htm 6、执行程序也体现了

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的结合 法律文书生效后，意味着

在当事人之间确认了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当义务人不自觉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是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

权利人决定。当权利人提出执行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对当

事人的执行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予以审查。此时，必然涉

及到申请执行的主体、法定期间、法定管辖等问题。在执行

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有权决定是否申请执行担保，同时双

方当事人也有权决定是否执行和解。此外，执行程序中还包

括执行异议、执行承担、执行中止、执行终结等特殊情形的

适用。 综上所述，考生可以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相结

合这一基础理论，将民事诉讼法的主干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

知识体系，当然，在这一知识体系中，还包括以上述内容为

中心而建立的一些对审判程序予以保障的程序制度，如回避

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合议制度、财产保全制度以及对妨害

民事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等。此外，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审判

程序，如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

产还债程序以及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在理解民事诉讼法的学

科知识体系时，除了上面所分析的当事人私权处分与法院审

判权相结合的运用之外，大家还需注意对法院裁判权行使的

被动性的理解，如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没有当事

人的起诉，则没有法院对争议案件审判权的行使；法院行使

裁判权的范围应当以当事人私权处分的范围为限制，即法院



不得超出当事人基于私权处分而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范围行使

裁判权，否则势必使法院这个裁判者丧失其应有的中立性，

从而损害司法的权威。 (二)仲裁法的学科知识体系及其理论

基础 仲裁作为与民事诉讼相并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议解决

制度，其核心特点在于当事人的自愿性。 1、对于法定允许

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提请仲裁由当事人自愿协商。这就必

然涉及到仲裁法所规定的允许和不允许仲裁的争议事项，还

涉及到仲裁协议，其中仲裁协议的内容、形式、法律效力以

及仲裁协议的无效问题都极其重要。 2、将争议事项提请哪

一个仲裁委员会仲裁由当事人自愿协商。这就涉及到仲裁委

员会的设立及其设立条件、仲裁员的任职资格以及仲裁委员

会独立于行政机关、各仲裁委员会相互之间独立的问题。 3

、仲裁庭的组成形式以及组成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与独任仲

裁员由当事人自愿协商确定。这就涉及到仲裁庭的组成以及

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换问题。 4、仲裁审理方式与结案方式由

当事人自愿协商。这就涉及到仲裁所实行的以不公开开庭审

理为原则，以公开开庭(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书面审理为

例外，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审理方式。 以当事人自愿原则为

基础理论，可以将仲裁法的相关内容组成仲裁法的知识体系

的主干；当然，除此之外，为保障仲裁解决争议案件的公正

性，仲裁法还设置了以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为

内容的监督制度，这就涉及到当事人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

仲裁裁决的条件以及法院对当事人申请的处理。 (三)总结并

掌握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相区别的内容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

均作为以解决民事争议为目的的民事程序法，因而，两者存

在许多相同之处，但毕竟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在性质上存在



着实质性的区别，因此，两者必然在其具体程序制度上存在

着一定的区别。考生在阅读教材的过程中，要善于总结民事

诉讼法与仲裁法的区别之处，这些内容往往是历年资格考试

中重点考查的内容，其中主要包括：受理案件的范围不同、

管辖不同、审理组织的确定方式不同、审理人员的确定程序

不同、回避的具体情形不同、证据保全与财产保全的程序不

同、审理方式不同、和解的效力不同、调解的开始方式以及

调解达成协议后所制作的法律文书不同、判决书与裁决书的

制作程序不同、审理人员有无拒绝署名权不同、当事人对审

理涉外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规则以及适用的语言有无选择权不

同、能否由外籍人员审理涉外案件不同、审级不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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